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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公司应承担的发行费

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比例

1
高频高速测试测量仪

器仪表产业化项目
14,852.75 14,852.75 49.3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276.78 12,276.78 40.75%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9.95%

合计 30,129.53 30,129.53 100.00%

注：上述项目以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名称及金额为准

如本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的需求，公司按轻重缓急次序安排使用募

集资金，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予以解决，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如果

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资金的需要，则公司将会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等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上。

为充分抓住市场机遇，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若因市场竞争或公司

自身经营需要等因素使得部分投资项目必须进行先期投入的，公司拟使用自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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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且公司履行相关程序之后，公司将用募集资金置换

该项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研

究，认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项目总体建设方案合理，能够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行业地位和盈利能力，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公司能够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提

高公司经营效益。上述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不利影响。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 4月 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6年 4月 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26年 4月 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可行性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孙蔓莉女士、张辉先生、公绪华先生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

3、《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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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星联华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8日


